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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統　　令
﹏﹏﹏﹏﹏﹏﹏﹏﹏﹏﹏﹏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21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400005611 號

茲修正所得稅法第十五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財政部部長　張盛和

所得稅法修正第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21日公布

第十五條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務人、配偶

及合於第十七條規定得申報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

親屬，有第十四條第一項各類所得者，除納稅義務人與配

偶分居，得各自依本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外，

應由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及計算稅額。納稅義務人主體一經

選定，得於該申報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六個

月內申請變更。

前項稅額之計算方式，納稅義務人應就下列各款規定

擇一適用：

一、各類所得合併計算稅額：納稅義務人就其本人、配

偶及受扶養親屬之第十四條第一項各類所得，依

第十七條規定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合併計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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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二、薪資所得分開計算稅額，其餘各類所得合併計算

稅額：

(一)納稅義務人就其本人或配偶之薪資所得分開計算
稅額。計算該稅額時，僅得減除分開計算稅額者

依第十七條規定計算之免稅額及薪資所得特別

扣除額。

(二)納稅義務人就其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前目以
外之各類所得，依第十七條規定減除前目以外

之各項免稅額及扣除額，合併計算稅額。

三、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

(一)納稅義務人就其本人或配偶之第十四條第一項各
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計算該稅額時，僅得減除

分開計算稅額者依第十七條規定計算之免稅額、

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二)納稅義務人就前目分開計算稅額之他方及受扶養
親屬之第十四條第一項各類所得，依第十七條

規定減除前目以外之各項免稅額及扣除額，合

併計算稅額。

(三)納稅義務人依前二目規定計算得減除之儲蓄投資
特別扣除額，應於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

目之三所定扣除限額內，就第一目分開計算稅

額之他方及受扶養親屬符合該限額內之所得先

予減除；減除後如有餘額，再就第一目分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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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稅額者之所得於餘額內減除。

第一項分居之認定要件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由財政

部定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21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400005621 號

茲增訂戶籍法第五條之一、第十四條之一、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十八

條之一、第四十八條之二及第六十六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十條條文；並

修正第四條、第六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第二

十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

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三條、第五

十八條、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五條之一、第六十六條及第六十

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內政部部長　陳威仁

戶籍法增訂第五條之一、第十四條之一、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

十八條之一、第四十八條之二及第六十六條之一條文；刪除第

十條條文；並修正第四條、第六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

五條至第十七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

九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第四

十九條、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條、第

六十一條、第六十五條之一、第六十六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21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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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戶籍登記，指下列登記：

一、身分登記：

(一)出生登記。
(二)認領登記。
(三)收養、終止收養登記。
(四)結婚、離婚登記。
(五)監護登記。
(六)輔助登記。
(七)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八)死亡、死亡宣告登記。
(九)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
二、初設戶籍登記。

三、遷徙登記：

(一)遷出登記。
(二)遷入登記。
(三)住址變更登記。
四、分（合）戶登記。

五、出生地登記。

六、依其他法律所為登記。

第五條之一　　本法所稱戶籍資料，指現戶戶籍資料、除戶戶籍資料、

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資料、戶籍登記申請書、戶籍檔案原始

資料、簿冊及電腦儲存媒體資料。

前項所稱現戶戶籍資料，指同一戶長戶內現住人口、

曾居住該址之遷出國外、死亡、受死亡宣告及廢止戶籍之非

現住人口戶籍資料；除戶戶籍資料，指戶長變更前戶籍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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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戶戶籍資料、除戶戶籍資料及戶籍登記申請書格式

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六　條　　在國內出生未滿十二歲之國民，應為出生登記。無依

兒童尚未辦理出生登記者，亦同。

第　十　條　　（刪除）

第十三條　　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父母協議

或經法院裁判確定、調解或和解成立由父母一方或雙方任

之者，應為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第十四條　　死亡或受死亡宣告，應為死亡或死亡宣告登記。

檢察機關、軍事檢察機關、醫療機構於出具相驗屍體證

明書、死亡證明書或法院為死亡宣告之裁判確定後，應將

該證明書或裁判要旨送當事人戶籍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前項辦理程序、期限、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之一　　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之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應為

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

前項登記，依原住民身分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為初

設戶籍登記：

一、中華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

二、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或回復國籍後，經核准定居。

三、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經核准定居。

四、在國內出生，十二歲以上未辦理出生登記，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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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且未曾出境。

第十六條　　遷出原鄉（鎮、市、區）三個月以上，應為遷出登記。但

法律另有規定、因服兵役、國內就學、入矯正機關收容、入住

長期照顧機構或其他類似場所者，得不為遷出登記。

全戶遷徙時，經警察機關編列案號之失蹤人口、矯正

機關收容人或出境未滿二年者，應隨同為遷徙登記。

出境二年以上，應為遷出登記。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適用之：

一、因公派駐境外之人員及其眷屬。

二、隨我國籍遠洋漁船出海作業。

我國國民出境後，未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

者，其入境之期間，仍列入出境二年應為遷出登記期間之

計算。

第十七條　　由他鄉（鎮、市、區）遷入三個月以上，應為遷入登記。

原有戶籍國民遷出國外，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

入境三個月以上者，應為遷入登記。原有戶籍國民，經許

可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亦同。

第二十條　　中華民國人民初次申請戶籍登記時，其出生地依下列

規定：

一、申請戶籍登記，以其出生地所屬之省（市）及縣

（市）為出生地。

二、無依兒童之出生地無可考者，以發現地為出生地。

三、在船機上出生而無法確定其出生地者，以其出生

時該船機之註冊地、國籍登記地或船籍港所在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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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出生地。

四、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安置教養，其出生地或發

現地不明者，以該機構所在地為出生地。

五、在國外出生者，以其出生所在地之國家或地區為

出生地。

六、不能依前五款規定確定其出生地者，以其居住處

所地為出生地。

第二十三條　　戶籍登記事項自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時，應為撤銷之

登記。撤銷中華民國國籍之喪失或撤銷中華民國國籍者，

亦同。

第二十六條　　戶籍登記之申請，應向當事人戶籍地之戶政事務所為

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之指定項

目，其登記得向戶籍地以外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二、雙方或一方在國內現有或曾設戶籍者，在國內結

婚或離婚，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或離婚

登記。

三、雙方或一方在國內現有或曾設戶籍者，在國外結

婚或離婚，得檢具相關文件，向我國駐外使領館、

代表處、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或行政院

於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申請，經驗證後函轉戶籍地或原戶籍地戶政事

務所辦理結婚或離婚登記。

四、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者，在國內結婚或離婚，

其結婚或離婚登記，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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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結婚或離婚，得檢具相關文件，向駐外館

處或行政院於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

託之民間團體申請，經驗證後函轉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中央政府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或離

婚登記；或於驗證後，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之。

五、初設戶籍登記，應向現住地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六、在國內之遷出登記，應向遷入地戶政事務所為之。

第二十九條　　出生登記，以父、母、祖父、祖母、戶長、同居人或撫養

人為申請人。

前項出生登記，如係無依兒童，並得以兒童及少年福

利機構為申請人。

第三十四條　　離婚登記，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但經法院裁判離

婚確定、調解或和解離婚成立或其他離婚已生效者，得以

當事人之一方為申請人。

第三十四條之一　　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以本人為申請人。但本人

未婚未成年時，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之取得或變更之登記

得以法定代理人為申請人。

第三十五條　　監護登記，以監護人為申請人。

輔助登記，以輔助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申請人。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以行使或負擔之

一方或雙方為申請人。

第四十六條　　變更、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以本人為申請人。本人

不為或不能申請時，以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

戶政事務所並應於登記後通知本人。戶政事務所依職權為

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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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條　　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

之。但出生登記至遲應於六十日內為之。

前項戶籍登記之申請逾期者，戶政事務所仍應受理。

戶政事務所查有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應以書面催告

應為申請之人。

第四十八條之一　　下列戶籍登記，免經催告程序，由戶政事務所逕行為

之：

一、死亡宣告登記。

二、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廢止戶籍登記。

三、撤銷前款登記之撤銷戶籍登記。

四、撤銷中華民國國籍之撤銷戶籍登記。

五、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之撤銷戶籍登記。

六、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之廢止戶籍登記。

第四十八條之二　　下列戶籍登記，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

逕行為之：

一、出生登記。

二、監護登記。

三、輔助登記。

四、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五、死亡登記。

六、初設戶籍登記。

七、遷徙登記。

八、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

九、經法院裁判確定、調解或和解成立之身分登記。

第四十九條　　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律規定未能確定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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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生子女，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姓

登記；非婚生子女，依母姓登記；無依兒童，依監護人之

姓登記。

戶政事務所依前條第一款規定逕為出生登記時，出生

登記當事人姓氏，婚生子女，以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姓登

記；非婚生子女，依母姓登記；無依兒童，依監護人之姓

登記，並由戶政事務所主任代立名字。

第五十一條　　國民身分證用以辨識個人身分，其效用及於全國。

戶口名簿應登載同一戶長戶內之現戶戶籍資料，用以

證明該戶內之各成員，並以戶長列為首欄。

第五十二條　　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之格式、內容、繳交之相片規格，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之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之內

容、保管、利用、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三條　　空白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印製。必要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印製。

第五十八條　　申請戶籍登記致國民身分證記載事項變更，應同時申

請換領國民身分證。

國民身分證毀損或更換國民身分證相片者，應申請換

領國民身分證。

戶口名簿記載事項變更，應申請換領戶口名簿。

第六十條　　初領或補領國民身分證，應由本人親自為之。

換領國民身分證，由本人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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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換相片換領者，應由本人親自為之。

戶長親自或委託戶內人口辦理全戶或部分戶內人口之

遷徙登記時，須同時申請戶內人口之換領國民身分證，不

受前項須以書面委託他人辦理之限制。

第六十一條　　國民身分證之初領、補領、換領及全面換領，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初領、補領或全面換領：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二、換領：申請戶籍登記致國民身分證記載事項變更

者，向各該申請登記之戶政事務所申請；國民身

分證有毀損或更換相片之情形者，得向任一戶政

事務所申請。

前項第一款所定情形，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並刊登

公報者，得向戶籍地以外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第六十五條之一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

請親等關聯資料：

一、依人工生殖法第十五條或第二十九條規定，有查

證親屬關係之需求。

二、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規定有器官捐贈查證

親屬關係之需求。

三、辦理繼承登記有查證被繼承人之配偶及血親關係

之需求。

四、為依國籍法第二條規定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有查

證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需求。

五、依法院要求或法院審判有查證親等關聯資料之需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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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其他法律規定有查證親屬關係之需求。

前項所稱親等關聯資料，指戶政機關依據戶籍資料連

結親屬關係，依規定提供之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第一項申請人未能親自申請親等關聯資料時，得以書

面委託他人為之。

第一項申請人或前項受託人申請親等關聯資料，戶政

事務所僅得提供有利害關係之部分。

前項申請人範圍、利害關係之認定、提供資料格式、申

請時應備文件、查證方式、查證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六條　　戶籍謄本之申請，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但申請

戶籍檔案原始資料，應向原戶籍登記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第六十六條之一　　本人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結婚證明書、離婚證明

書、婚姻紀錄證明書、遷徙紀錄證明書或姓名更改紀錄證明

書；本人不能親自申請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前項證明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九條　　人民依本法請領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戶籍謄本、結

婚證明書、離婚證明書、婚姻紀錄證明書、遷徙紀錄證明書、

姓名更改紀錄證明書、戶籍檔案原始資料影本、親等關聯資

料、戶口統計資料、申請閱覽戶籍資料，應繳納規費；其收

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12 日

　　任命趙麗卿為行政院簡任第十三職等顧問。

　　任命陳光燿為內政部會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曾大仁為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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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營建署簡任第十三職等署長。

　　任命許金川為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主

任，張志龍為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簡任第十一職等高級分析師，林芳

如為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賴文淨、林琴珠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簡任第十職等專

門委員，王鳳鶯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陳文龍為經濟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曾鈞敏為經濟部水利

署第十河川局簡任第十職等副局長。

　　任命林大偉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象儀器檢校中心簡任第十職等

副主任。

　　任命郭國龍為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王寰

峯、柯靜芬、許昭純、吳智文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簡任第十職等副

主任，詹麗蓉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吳和

生、巫坤彬、楊世仰、林明誠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簡任第十一職等

主任，陳建源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田

基武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高育麟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程泰

運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分署長，柯秀

燕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簡任第十職等副分署長，蔡衷

淳為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局長，

王紹祖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簡任第十職等室主任，蔡正桐、蔡文

彬、黃茂裕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簡任第十職等技正，謝英文、李柏

昌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薛宏榮為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署簡任第十職等副主任。

　　任命游靜秋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

長，陳郁良、殷慧婷、曾榮傑、沈俊宏、陳柏嶂、李信昌為科技部南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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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官嘉明為科技部南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蘇永富為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張獻文、王美斯、陳志剛、陳志勝、張培治、陳淑玲、楊統智、簡

源達、黃慧欣、鍾秀燕、王昭進、廖繼發、李益昇、杜台虎、張子榮、鮑靜娜、

黃林竣、林晉裕、黃惠絹、吳曉臻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慧君、江佑婷、吳意白、沈虹慧、楊雅靖、俞哲民、張喬翔、林

育慧、陳瑩甄、林素秋、張瑛玿、徐美欽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美燕、段生笙、周淑君、曾瑞春、許鴻霞、柯淑純、楊淑芬、董

怡萍、馬玉珍、李雅婷、黃文祥、呂鳳珠、楊素青、黎娉婷、林惠美、李立方、

林采螢、楊肅輝、吳秀明、黎嬌妹、林欣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鍵融、曾謝秋霞、王復民、許世昌、李建毅、陳詩温、沈少蓮為

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施淑華、邱秀蘭、吳幸珊、侯佳吟、邱法忠、王宗鼎為薦任公務

人員。

　　任命古淑如、施柱、郭瑩如、王瓊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銘秀、李沛融、徐双興、黃郁玲、于浩倩、張雅淳為薦任公務

人員。

　　任命楊宏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鴻嫻、林佩虹、翁月雪、朱淑棉、簡美、羅子筑、吳明娟、林

燕妮、丁希如、劉貞志、莊紓綾、戴淑婷、陳冠燕、黃祺嵐、魏志良、陳慧芝、

林淑品、葉恬、林瑞萍、陳學裕、邱金玉、鄭宇鈞、許美雅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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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12 日

　　任命辛濟國、費德良、張澤銘、徐彰慎、廖芳霆、陳彥宏、謝宜君、尹

吉利、陳啓明、趙義正、彭志鳴、雷春星、盧思佳、黃德麒、莊宏億、王景民、

林俊榮、林佑璁、吳信輝、莊清池、李碩斌、林家賢、徐萬丈、黃廣平為警

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13 日

　　交通部部長葉匡時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13 日

　　任命陳美珠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許智倫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職等視察。

　　任命王明輝、黃鴻基、呂永益為高雄榮民總醫院簡任第十職等室主

任，薛文通為高雄榮民總醫院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周曉梅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簡任第十職等

研究員，陳俊言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署長。

　　任命黃順意為客家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吳婉泠為臺北市政府秘書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郭孟融

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李麗珠為臺北市政府文

16



總統府公報　　　　　　　　　　　　　　　　　　　　　　　　　　第 7177號

化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陳大田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簡任第十職等總工程司，陳政良

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林敏棋為臺中市政

府文化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黃盟惠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陳詔慶、張國基、劉坤松、黃耀南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

處長。

　　任命陸正威為南投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王忠群為澎湖縣議會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范純臣、李惠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麗卿、謝佳慶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魏尚賢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瑋倫、洪憶、許釤鳳、鄭麗珠、陳姿樺、陳安寶、蘇俊琦、曹

瓊文、于春華、林千郁、陳政隆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靖季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淑華、鐘文妤、黃思聰、楊梨蘭、洪裕芳、廖碧桃、李童玉、蔡

月媚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雅慧、傅美惠、林佳華、吳秋芬、鍾佩穎、楊幸僖、陳仕華、李

靜馥、李唯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趙溪涼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簡毓蟬、郭惠卿、李政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蕭莉棋、黃明華、李進利、高慧容、李昆憲、蔡宜靜、洪麗蘭、史

健華、陳貴惠、陳淑媛、陳佳欣、許碧修、黃政衛、張嘉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呂寶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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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李國興、連廷芳、陳文琪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余舒婷、沈嘉霓、李月珠、陳昭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雪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淑韵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再福、林詩淳、梁雅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潘育英、葉雙桃、李素卿、林美玲、黃光福、王義羣、孫慧婷、高

強生、陳惠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游惠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昀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麗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介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其春、劉金 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詹婉麗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玉琦、李姝蒓為法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12 日

華 總 二 榮 字 第 10310082320 號

　　茲授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前署長王進旺二等卿雲勳章。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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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9 日

華 總 二 榮 字 第 10400001620 號

　　立法院前立法委員郭榮宗，誠篤忠悃，堅卓貞固。少歲黽勉勵

學，卒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曾任省立臺北復興中學及花蓮女中教

員、花蓮縣花蓮市市長、臺灣省花蓮農田水利會會長等職，籌劃市政

建設藍圖，興修水利灌溉渠道，宵旰勤敏，澤惠梓里。嗣膺選第一

屆增額立法委員，悉心工會教育法令審議，戮力城鄉區域均衡發展，

竭智殫慮，議壇著績。綜其生平，周密嚴謹盡從公，讜論直聲繫民

瘼，恪慎沈毅，志業永彰。遽聞溘逝，悼惜彌殷，應予明令褒揚，

用示政府軫念耆賢之至意。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12 日

華 總 二 榮 字 第 10400000090 號

　　立法院前立法委員、監察院前監察委員陳錫章，惇厚樸實，資性

穎慧。早歲困學篤行，淬勵奮勉；矢志投身議壇，為民服務，先後膺

選虎尾鎮鎮民代表會主席，雲林縣議員，臺灣省議員等職，潛心地方

公共事務，悉力基層建設發展，精進弱勢族群福祉，監督各項政策執

行，竭智殫謀，精誠無間。尤以促成籌設雲林工專（今國立虎尾科技

大學），嘉惠地方學子，調濟折衝，勞瘁罔辭。嗣當選增額監察委員，

提案彈劾不法，維護基本人權；糾正機關違失，提供興革意見，謇諤

揚庥，柏臺望重。復榮膺第二屆立法委員、任務型國民大會代表，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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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加速政治改造，為國宣勤，靖獻多方。綜其生平，秉仗義

執言宏旨，成迴旋議壇懋績，讜論鴻猷，允足矜式。遽聞溘然長逝，軫

悼殊殷，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耆賢之至意。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

﹏﹏﹏﹏﹏﹏﹏﹏﹏﹏﹏﹏

專　　　　　載
﹏﹏﹏﹏﹏﹏﹏﹏﹏﹏﹏﹏

總統頒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前署長王進旺勳章典禮

　　總統於中華民國 104年 1月 12日上午 10時在總統府 3 樓臺灣晴

廳頒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前署長王進旺「二等卿雲勳章」，以表彰渠擔

任署長期間，指揮多起海難救助、嚴查走私犯罪、確保人民生命及財產

安全，使國人瞭解政府致力海洋安全與推動海洋事務情形等卓越貢獻

授勳時，總統府秘書長楊進添、第三局局長張芬芬、國家安全會議諮詢

委員鍾堅暨受勳者親友等 11人在場觀禮。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4年 1月 9日至 104年 1月 15日

20



總統府公報　　　　　　　　　　　　　　　　　　　　　　　　　　第 7177號

1月 9日（星期五）

˙接見第8屆「國家卓越成就獎」暨第32屆「國家傑出經理獎」得獎人

一行

˙接見「103年第12屆總統盃慢速壘球錦標賽」全國總冠軍隊伍代表

一行

˙蒞臨「臺灣日本人會」暨「臺北市日本工商會」2015年新年聯誼酒

會致詞（臺北市中山區國賓大飯店）

1月 10日（星期六）

˙訪視研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設備、聽取簡報、意見交流並總結

致詞（桃園市龜山區林口園區）

˙蒞臨「愛心關懷 心肝寶貝」總統府歲末聯歡童樂會欣賞開場表演、

致詞、親頒感謝狀予主辦單位、參觀園遊會攤位並在口足身障畫

家張永銘畫作上簽名留念（總統府南、北苑）

1月 11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1月 12日（星期一）

˙接見日本自由民主黨副幹事長櫻田義孝 (Sakurada Yoshitaka)眾

議員等一行

˙頒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前署長王進旺勳章（總統府）

1月 13日（星期一）

˙偕同副總統前往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陵寢恭謁（桃園市大溪區頭寮

陵寢）

˙接見愛爾蘭國會眾議員訪華團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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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4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1月 15日（星期四）

˙蒞臨104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開幕典禮致詞（屏東縣內埔

鄉老埤村屏東科技大學）

˙ 蒞臨 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凱拉許‧沙提雅提 (Kailash 

Satyarthi)演講會致詞（臺北市中正區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4年 1月 9日至 104年 1月 15日

1月 9日（星期五）

˙接見「2014年傑出藥品專業經理人」一行

1月 10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1月 11日（星期日）

˙蒞臨「中華慈光愛心會」關懷感恩歲末聯歡會致詞並頒發感謝狀予

志工團體（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1段）

1月 12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1月 13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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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總統前往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陵寢恭謁（桃園市大溪區頭寮陵

寢）

1月 14日（星期三）

˙蒞臨「中華民國全國青年創業總會」第21至22屆總會長交接暨會

務幹部授證典禮擔任總會長交接監交人、頒發當選證書、授證會

務幹部並致詞（臺北市中山區圓山大飯店）

1月 15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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